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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教育局关于成立佛山市教育系统创建

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教育系统创文工作，强化部门协作，明确

职责任务和具体措施，建立健全我市教育系统创文工作的协同机

制，根据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部署要求，经局党组会研

究，决定成立佛山市教育系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领导小组由市教育局局长任组长，市教育局分管创文工作的

副局长任常务副组长，各区教育局局长任副组长。成员包括市局

党办、办公室、人事科、财务科、基础教育科、德体卫艺科、督

导室、安保科、招生办、教研室等科室负责人以及各区教育局分

管副局长。

领导小组下设创文办公室，创文办公室设在德体卫艺科，由

孙建群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庞志阳同志担任联络员，负责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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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文日常工作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领导小组负责统筹、指导、督办全市教育系统创文工作,创

文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、任务分解、资料收集等工作。通过建立

联席会议制度，在全市教育系统创文工作的攻关节点或其他重要

节点召开会议，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协调联动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本着“市

区联动、科室协调、力量统筹”的原则开展创文工作。市与区之

间、区与镇（街）之间、镇（街）与学校之间要保持协调联动，

加强统筹、管理和指导。

（二）强化队伍，加强指导。为全面做好创文工作，在每年

迎检和重点工作攻坚阶段将在各区抽调 1 名人员到市教育局集

中办公，其余时间原则上每月集中办公 1 天。各单位要进一步加

强创文工作业务指导，落实创文“六好”新形态，把创文工作作

为重要工作常抓不懈。

（三）分工协作，确保成效。市、区、镇（街）教育系统和

各学校要设置创文工作专职联络员，具体负责创文工作的沟通、

协调和材料收集、整理、信息报送等工作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相

关业务科室要有专人负责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说明报告的撰写。部

门之间、层级之间、科室之间要加强协作，报送的材料要精准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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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市创文办文件要求和新形势标准，确保创文各项指标取得成

效。

佛山市教育局

2022 年 5 月 20 日

抄送：市文明办。


	



